
授权加盟协议

甲方 忙果（上海）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 忠县智越鑫广信息技术服务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MA1GKHGU6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233MA613BBY3E

地址 地址 广州黄埔区南翔路 68 号奥特朗科技园 C 栋 204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之规定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 就乙方加盟甲方业务及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，特订立本协议，供甲、乙双方信守。

一、合作加盟

1. 甲方授权乙方成为甲方的加盟商，共享甲方的系统资源、园区资源、服务资源、产品资源、专家资源等，更好开展财税服务及相关服务；

2. 乙方按照甲方的产品及服务内容、销售政策寻找合适的客户（简称：乙方客户），并与甲方共同为乙方客户提供企业注册服务及相关财税等服务。

二、加盟期限

加盟期限为 2020 年 10 月 29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加盟期满后，在乙方无违约行为的前提下，甲方优先考虑和乙方续签本协议。续约无

需再次缴纳费用。

三、费用及支付方式

1. 加盟费用：甲方收取乙方加盟费用：￥ 1980 （人民币： 1980 元整）；

2. 软件使用费：甲方收取乙方软件使用费用：￥ 0 （人民币： 元整）；

3. 上述费用合计总金额：￥ （人民币： 元整）。乙方应在协议签订后立即支付到甲方以下账户：

银行账户名： 忙果（上海）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：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期货中心支行 账号： 9550880214290600148

4. 乙方银行账户名： 曾国清 开户行： 兴业银行 账号： 622908393282360018

四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 甲方为乙方提供专业知识技能培训、远程技术支持、大客户支持；

2. 甲方以内部折扣价向乙方提供产品及服务，具体价格以所签订合同为准。部分产品见本协议附件《附件一：部分产品及内部结算价格清单》。甲方有权不定

期调整产品及结算价格清单的内容，调整的内容在甲方系统内发布后即行生效（发布时另行设定生效时间的，以设定的生效时间为准）；

3. 政府园区等合作单位向甲方支付的招商扶持奖励款项，甲乙双方分成。分成比例及金额以甲方系统计算为准（灵活用工产品按实际交易额为准）；如果因不

可抗力，个别园区（简称：该园区）不再按协议支付招商扶持奖励，甲方将发布系统公告，并下架该园区的产品。甲方的公告发布之前乙方在该园区实际产

生的全部招商扶持奖励款，甲方负责支付。甲方针对该园区的公告发布之后，甲方不再承担招商扶持奖励款项的兑付；

4. 甲方有权对产品和系统进行升级和更新，包括：功能更新、产品服务内容更新、产品价格和目录更新、供应商更新；

5. 乙方应告知乙方客户，甲乙双方与乙方客户建立的仅是代办服务的关系，同时为乙方客户提供软件系统提升服务体验；

6. 乙方承诺乙方及乙方客户会合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；乙方客户的任何违法行为与甲方及甲方的合作商无关；

7. 乙方应保证提供给甲方的乙方客户的资料、信息等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；

8. 乙方应如实向乙方客户宣传及推广甲方的产品及服务，不得作夸大、虚假、错误宣传或向乙方客户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或额外承诺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

果和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；

9. 乙方应注意尊重及保护甲方和/或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它合法权益，如因乙方侵犯甲方和/或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利的，由此造成的责

任和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；

10. 乙方应妥善保护其使用的甲方系统的账号及密码，对其账号和密码的安全性负责，并对其账号下所发生的任何行为负责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其

账号和密码泄露给任何第三方，或允许第三方使用乙方的账号。乙方有责任通知甲方任何未经许可使用乙方密码和账号的行为，或影响、破坏甲方系统数据

安全的行为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. 若非因不可抗力的原因，一方迟延履行或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和义务，应视为该方（简称：违约方）违约，另一方（简称：守约方）有权书面

通知违约方纠正其违约行为，如违约方收到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未对违约行为进行纠正的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

2. 乙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取消乙方的加盟商资格：

（1） 乙方以任何形式与甲方在职员工（含：离职 1 年内的员工）发生业务往来或建立交易关系，包括：兼职、全职、顾问、合伙等；



（2） 乙方与甲方的竞品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代理、合作、合资、兼职、顾问等；

（3） 乙方从事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或实施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；

（4） 乙方未按约定日期支付费用的；

（5） 乙方从事有损甲方商业形象行为或有不利于甲方的言论的。

3. 违约方还应承担守约方主张权利过程中花费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评估费、鉴定费等费用。

六、其他

1. 甲乙双方保证，任何一方在合作期间获知的对方的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等须保密的事项（包括甲方系统内发布的不公开信息），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公开。

本保密条款并不因本协议的解除、终止或合作的终止而失效；

2. 本协议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。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在协商不能解

决或者一方不愿通过协商解决时，应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；

3. 不可抗力因素：“不可抗力”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、自然灾害、战争、疫情、运营商政策调整或其它类

似事件（包括系统停机维护、互联网恶意攻击等）；因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影响或损失，双方都无需承担责任。因不可抗力因素发生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

履行时，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，且不视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为违约，但一方违约行为发生后才出现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形除外；

4. 本协议附件作为本协议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5.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订立补充协议。除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6.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文本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

签 约 日 期： 年 月 日 签 约 日 期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



《附件一：部分产品及内部结算价格清单》

一、个独/个体核定系列内部结算政策

1.1 服务结算价

项目 注册费 代帐费 税收奖励 注销 备注

政策 5000 元/家 免收 见园区清单 3000 元/家 1、注册全包。办证、开户、核税、买税控；

1.2 个独部分园区税收奖励政策

园区

加盟商奖励

年纳税总金额(X) 增值税 个税 办理速度 兑付周期

上海奉贤 1/2 号园

X＜1000 万（不含）

1000 万≤X＜2000 万（不含）

X≥2000 万

15%

17%

19%

10%

11%

12%

45 个工作日 半年

安徽 1/2 号园

25%

27.5%

30%

10%

11%

12%

45 个工作日 季度

湖北 1/2 号园区

27.5%

30%

32.5%

22%

24%

26%

35 个工作日 月度

山东 1 号园区

25%

27.5%

30%

20%

22%

24%

15 个工作日 月度

1. 注册费：包含营业执照办理、刻章、银行开户、核税、购买税控盘、购买发票。

2. 备注：第二年托管费用为 5000 元/年；单个企业年开票额≥120 万免于收取园区管理费，低于 120 万将收取 5000 元/家/年的园

区管理费。

3. 税收奖励：以纳税总额为计算计算。举例：增值税奖励 20%，客户缴纳 100 万增值税，奖励 = 100 万* 20% =20 万。

4. 单个园区可累计税收，跨园区分开累计核算。举例：山东办理 20 家个独总纳税额达到 1200 万，可享受增值税 27.5%，所得税

22%的阶梯奖励。

二、灵活用工商务政策

月度完成业绩 服务费率

月发放金额 1000 万以下 6.1%

月发放金额大于等于 1000 万 6%

月发放金额大于 2000 万 5.9%

1. 月度完成业绩：业绩计算方式为自然月（每个月的 1 号到该月的最后一天）。

2. 服务费率：甲方与乙方按照服务费率做内部系统结算。差额部分 7 个工作日内（具体时间以提供服务的落地公司基本户提现至甲方账

户为准）结算至乙方账户。乙方结算需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3. 为便利代理商的工作业务开展，差额部分结算的发票差额税率由乙方承担（结算金额的 6%）。



三、园区招商（有限公司）

园区
加盟商奖励

年纳税总金额(X) 增值税 所得税 办理速度 兑付周期

上海奉贤 1/2 号园

X＜2000 万

2000 万＜X≤4000 万 X

＞4000 万

15%

17%

19%

10%

11%

12%

45 个工作日 半年

徐州 1 号园区

30%

35%

40%

24%

28%

32%

45 个工作日 月度

湖北 1/2 号园区

30%

32.5%

35%

20%

22%

24%

35 个工作日 月度

四、定制化涉税服务

为了充分发挥专属纳税服务效应，专属服务团队以行业协会为纽带，制定分行业开展定制化、专门化、精准化涉税服务计划，达成合作共

识，具体方案由双方根据定制化涉税服务要求另行商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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